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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财农发〔2023〕70号

永德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上海援滇专项滇沪
劳务协作资金的通知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一、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（云办发〔2019〕15号）精神和要求，严格按照《关于转

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支付管理的通知》（永

财发〔2019〕246号）、《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》

（沪合组办〔2018〕20

根据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年上海援滇专项滇沪劳
务协作资金的通知》（临财农发〔2023〕68号）的要求，现将
2023年上海援滇专项滇沪劳务协作资金 77万元下达给你们（详
见附表），请列入 2023年的“2130599-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”支出预算功能科目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号）和《永德县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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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永德县沪滇扶贫协作资金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永沪滇组〔2020〕1号）等规定管理使用资金，专款专用、专

账核算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

二、资金下达后，请严格按照《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295号）文件精神及其他预算绩
效管理相关要求，做好绩效目标工作，切实加强绩效管理，将预

算绩效管理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、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及结果运

用等各环节。

三、请项目相关负责人尽快在“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

管理平台”中完善项目挂接等工作，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力

度。

附件：1.2023年上海援滇专项滇沪劳务协作资金分配表
2.绩效目标表

2023年 7月 9日

抄送：县纪委，县审计局。

永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７月９日印发



2023年上海援滇专项滇沪劳务协作资金分配表

项目名称及内容

劳动力转移就业分配资金 工作保障和服务支撑工作经费 备注

2023年劳务协作转移就业目标任务
数

项目名称 金额（万元） 招聘会场次 金额（万元）

永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
保障局

1300

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 17.68

≥15场次 20.00 外出务工补助 11.1

技能培训补贴 28.22



绩效目标表
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3年上海援滇专项沪滇劳务协作资金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杨群雁

主管部门 永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永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77万元

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77万元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
体

目
标

年度目标

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00人，实现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、异地就业、去沪就业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享受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人数 ≥221人

享受技能培训补贴人数 ≥235人

享受外出务工补助人数 ≥74人

质量指标

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 ≥95%

技能培训补贴发放准确率 ≥95%

外出务工补助发放准确率 ≥95%

时效指标
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≥98%

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≥98%

成本指标

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均标准（人月均） 800元

外出务工交通费补贴人均标准（人年均） 1500元

技能培训补贴人均标准（人年均） 1200元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

指标

带动就业困难人员年人均增收 ≥9600元

带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≥760人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≥97%

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 ≥9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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